广阳镇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情况报告
2025年以来，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县委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办公室的精心指导下，广阳镇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法治建设的决策部署和省、市、县工作要求，以法治思维提升工作能力，不断提升依法行政水平，认真履行推进法治建设职责，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现将广阳镇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开展情况
（1） 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党政主体责任。一是镇党政主要负责人切实履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对法治建设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要任务亲自督办，将法治建设纳入广阳镇发展总体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法治政府建设内容，解决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困难和问题。二是压实小组成员具体责任。做到组织不乱、工作不断。始终把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摆在党委重要议事日程，与党建及业务工作同安排、同部署、同推动、同落实。全年共召开法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4次；听取6次法治建设专项工作汇报，研究解决了法治宣传教育、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等方面的问题2个。三是坚持依法行政有力有效。推进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严格落实“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机制，健全重大政策事前评估和事后评价制度。围绕乡镇执法事项清单，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完善执法程序，改进执法方式，规范裁量行为。加强行政权力制约监督，建立健全权力约束机制、监督保障机制，让行政权力在阳光监督下运行。
（2） 坚持学用并举，强化法治理论武装。一是充分发挥党委领学促学作用。组织镇村干部大会会前学法15余次，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各类法律法规，深刻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增强运用法治思维开展工作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聚焦干部学法用法，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各类党内法规、法律法规等列入“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组织干部集中学法，推进学法用法工作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二是抓好全民普法宣传教育。结合民法典宣传月、“12·4宪法日”等重要节点，依托法治广场、宣传栏等法治文化阵地，通过“法律赶集”“入户送法”等主题各类普法宣传活动30余次，发放宣传资料15000余份；充分运用各村（社区）网格群、村级喇叭等媒介，广泛开展普法宣传，LED显示屏滚动播放普法宣传政策55余条。三是抓细法律咨询服务。整合司法所和综治办等部门资源，及时调整更新法律服务人员信息，确保群众找得到人、问得到题、答得了惑。运用“互联网＋”模式，为群众提供优质可靠的远程咨询法律服务，全面营造尊法学法用法良好氛围，增强群众依法合理表达诉求的意识。
（3） [bookmark: _GoBack]深化基层治理，推进法治乡村建设。一是推进基层民主管理。规范落实村级重大事项决策“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完善民主管理各项举措，健全村规民约，扎实推进党务、村务、财务公开，有效提升村民自治水平，巩固完善基层自治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各项功能，不断夯实基层民主法治建设。二是强化矛盾化解联动机制。按照有人员、有场所、有机制的原则，整合镇司法所、综治办、便民服务中心、综合执法大队工作力量，构建相互联结、优势互补的多元化解矛盾纠纷化解体系。2025年共排查出矛盾隐患134件，成功调解纠纷114起，化解率85.07%。加强信访工作，畅通信访渠道，规范信访秩序，今年来省委巡视移交信访件和县委巡察移交信访件，办结率均达100%，坚持和发展了新时代“枫桥经验”，全力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不断建强服务型政府。三是规范行政执法流程。按照下放的 61 项行政处罚权，严格按照“三项制度”执行，落实 执法依据和执法流程，制定完善案件办理、先行证据登记保存、车辆管理、执法人员文明规范用语、行政执法案件过错责任追究等制度来规范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今年以来，围绕镇区建设等中心工作，全年开展执法巡查95余次，已办理各类案件 18 件，拆除违法建筑 8 处，常态化整治占道经营、店外经营城镇，市场、交通、卫生秩序进一步优化。
2、 存在的问题
一年来，广阳镇虽然在法治政府建设工作中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有一些不足和差距，主要表现在：  
一是对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还不够深入，镇村干部在推动提高法治意识和依法办事能力上还不均衡。
二是基层法治力量较为薄弱。广阳镇人口基数大、流动性强、成分杂，但“法律明白人”等基层普法队伍人员法律知识基础不牢、经验不多、威信不高，与群众的需求有较大差距。
三是法治内容宣传不够广泛。虽然利用国际禁毒日、国家安全日、宪法宣传周开展了普法宣传活动，但由于普法宣传面不够广泛，群众文化程度偏低等因素影响，群众了解掌握的法律知识相对偏少，距县委全面依法治县的要求还有差距。
3、 下一步工作安排
（一）压实法治建设主体责任。坚持党建引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建设重要指示精神，认真履行党政主要领导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健全完善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法、重大事项会前学法等制度，推动学法制度化、常态化，不断提高干部职工的法治思维和法治素养。制定法治工作人员素质培训计划，逐步实现人员专业化，办事程序化，处事高效化的目标。
　　（二）提升基层治理法治水平。严格履行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深化备案审查工作机制，充分发挥法律顾问、公职律师作用，为政府重大决策和重大行政行为提供法律意见建议，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决策。推进“网格化管理”模式，责任到人、扁平化管理，真正做到问题早发现、早解决，切实打通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健全调解委员会队伍建设，积极培育基层“法律明白人”“法治带头人”等基层法治力量，加强普法人员的法律知识和普法技巧培训，推进“一站式”矛盾纠纷调解中心规范化建设，注重运用法治思维、法律手段化解矛盾纠纷。
　　（三）营造良好法治宣传氛围。坚持线上线下共同发力，采取上门送法、办案说法、现场普法、网络送法、视频播法等多种形式，进一步增强广大群众尊法、守法、学法、用法意识，营造良好社会法治氛围。充分发挥道德教化功能，探索建立“法德共进”常态化新机制，借助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积极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持续推进法治乡村建设，充分发挥法治在乡村振兴中的基础性、先导性、保障性作用，以法治之力为乡村振兴赋能。

